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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415/12-13(07)號文件 
 
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八 日  
資 料 文 件  
 
 

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寵 物 火 葬 服 務  
 
 
目 的  
 
 因 應 毛 孟 靜 議 員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致 事 務 委

員 會 主 席 的 信 函 ，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現 時 處 理 動 物 遺 體 的 安

排 ， 以 及 目 前 各 有 關 條 例 對 寵 物 火 葬 服 務 的 規 管 。  
 
 
處 理 動 物 遺 體 的 安 排  
 
2 .  《 公 眾 潔 淨 及 防 止 妨 擾 規 例 》 (第 1 3 2 B K 章 )第 1 0 條 規

定 ， 任 何 人 如 無 合 法 權 限 或 合 理 辯 解 ， 不 得 將 任 何 屍 體 或 屠

體，放 置 在 或 安 排 其 被 放 置 在 任 何 街 道 或 公 眾 地 方、任 何 建 築

物 的 公 用 部 分、任 何 水 道、溪 澗、渠 道、 溝 渠、水 塘 或 香 港 水

域、任 何 政 府 財 產，但 如 獲 得 公 職 人 員 同 意，則 不 在 此 限。違

例 者 最 高 罰 款 為 2 5 , 0 0 0 元 及 監 禁 六 個 月 。  
 
3 .  一 般 來 說 ， 寵 物 屍 體 不 會 視 作 醫 療 廢 物 。 只 要 公 眾 採

取 基 本 的 個 人 衞 生 措 施，寵 物 屍 體 把 疾 病 傳 播 給 他 們 的 風 險 是

非 常 低 的。寵 物 傳 染 病 對 公 共 衞 生 構 成 嚴 重 影 響 的 情 況 並 不 常

見 。 若 寵 物 主 人 或 相 關 機 構 將 寵 物 屍 體 送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(食 環 署 )處 置 ， 必 須 用 袋 把 寵 物 屍 體 妥 善 包 裹 ， 然 後 送 交 食 環

署 的 垃 圾 收 集 站。一 如 其 他 都 市 固 體 廢 物，寵 物 屍 體 可 運 往 堆

填 區 安 全 地 處 置。堆 填 區 有 良 好 的 工 程 設 計 可 以 防 止 地 下 水 源

及 其 他 方 面 的 污 染 。  
 
4 .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(截 至 十 一 月 底 )， 食 環 署

在 各 垃 圾 收 集 站 合 共 收 集 了 3 7  3 6 4 具 動 物 屍 體 ， 其 分 項 數 字

如 下 ：  
( a )  狗 隻 屍 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  0 1 9  具  
( b )  貓 隻 屍 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 7 9 6  具  
( c )  其 他 動 物 屍 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9  具  

(包 括 兔 子 、 烏 龜 、 倉 鼠 及 蛇 等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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寵 物 火 葬 服 務 的 規 管  
 
5 .  愈 來 愈 多 寵 物 主 人 在 寵 物 死 後 以 火 化 方 式 處 理 其 屍

體。現 時，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可 根 據 其 權 限，巡 查 寵 物 火 化 服 務

處 所，確 定 該 處 所 有 否 違 反 相 關 法 例 及 規 定，包 括《 公 眾 衞 生

及 市 政 條 例 》 (第 1 3 2 章 )、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 11 章 )
和 土 地 契 約 等 。  
 
6 .  如 食 環 署 收 到 涉 及 寵 物 火 葬 服 務 處 所 的 衞 生 滋 擾 的 投

訴，會 派 員 到 有 關 處 所 視 察，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援 引《 公 眾 衞 生 及

市 政 條 例 》 (第 1 3 2 章 )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如 收 到 有 關 在 火 化 寵 物

屍 體 時 排 放 黑 煙 或 產 生 臭 味 的 投 訴，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會 進

行 視 察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 11 章 )
採 取 執 法 行 動。至 於 涉 及 違 反 地 契 條 款 並 證 明 屬 實 的 投 訴，地

政 總 署 會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行 契 約 條 款 行 動 。  
 
7 . 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期 間 ， 環 保

署、食 環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分 別 接 獲 3 9、 2 0 及 2 8 宗 有 關 寵 物 火 葬

服 務 運 作 的 投 訴，主 要 涉 及 排 放 黑 煙 或 產 生 臭 味、衞 生 滋 擾 ，

以 及 可 能 違 反 地 契 條 款 的 情 況。我 們 搜 集 所 得 的 資 料 顯 示，這

些 場 所 通 常 備 有 消 毒 設 施、冷 凍 櫃 和 火 化 爐，以 作 消 毒、存 放

和 火 化 動 物 遺 體 之 用。其 中 有 些 也 可 在 同 一 地 點 提 供 寵 物 骨 灰

龕 服 務，以 供 存 放 寵 物 骨 灰。在 適 當 情 況 下，有 關 當 局 會 採 取

執 法 行 動，例 如 發 出 警 告 信、把 警 告 信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，以

及 發 出 空 氣 污 染 消 減 通 知 等 。  
 
8. 公 眾 人 士 也 可 就 關 乎 消 費 者 保 障 的 事 宜 ， 向 消 費 者 委

員 會 (消 委 會 )投 訴 。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(截 至 十 一 月

底 )， 消 委 會 共 接 獲 兩 宗 有 關 寵 物 火 化 服 務 運 作 的 投 訴 ， 內 容

涉 及 處 理 寵 物 遺 體 的 方 式。經 消 委 會 跟 進 後，其 中 一 名 投 訴 人

撤 回 投 訴 ， 另 一 名 則 要 求 把 投 訴 記 錄 在 案 。 除 此 之 外 ，《 2 0 1 2
年 商 品 說 明 (不 良 營 商 手 法 ) (修 訂 )條 例 》( 2 0 1 2 年 第 2 5 號 條 例 )
已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通 過 。 根 據 該 《 修 訂 條 例 》， 商 戶 如 於 向

消 費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中 對 消 費 者 使 用 一 些 列 明 的 不 良 營 商 手

法，包 括 應 用 虛 假 商 品 說 明，即 屬 犯 罪。當 局 現 正 進 行 必 要 的

準 備 工 作，務 求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第 二 季 全 面 實 施 該《 修 訂 條 例 》。 
 
徵 詢 意 見  
 
9 .  請 委 員 閱 悉 本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 


